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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一男子因乱停乱
放被处罚后，竟酒后驾车找到民警“打
商量”消除其违法行为。更意外的是，
该男子已被酒驾处罚两次。

据了解，近日在“迎大庆保平安”
百日攻坚行动中，渠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一中队民警在渠江镇万兴广场巡逻
时发现川SXXXX8小型普通客车存在
乱停乱放行为，严重影响过往车辆通
行，民警对该车处罚后离开了现场。
几分钟后，该车驾驶员罗某竟开车追
上民警“打商量”，希望能因其违停时
间不长，“网开一面”消除处罚。执勤
交警看着罗某面色红润，身上有浓郁
的酒味，对其进行酒精含量呼气式测
试，结果系饮酒后驾驶。

经查，驾驶人罗某于 2017 年因酒
驾被渠县交警查获；今年上半年酒驾
又被查，驾驶证已被吊销，这次已是第
三次饮酒且无证驾驶机动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相关规定，渠县交警大队依法
对驾驶人罗某作出罚款 2000 元、行政
拘留10日的行政处罚。

“每次酒驾都心存侥幸，总觉得不
会被查……”面对执勤民警的查处，罗
某后悔不已。

公安交警提醒：酒后驾驶机动车
一旦被查处，公安信息平台会记录其
违法行为，即使经学习重新恢复驾驶
资格或吊销后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
证，此前的酒驾违法也不会消除，再次
饮酒后均属“二次酒驾”，将面临更为
严厉的处罚，请各位驾驶员朋友们谨
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刘晓燕 本报记者 刘欢 刘姣）

奇葩！违章停车被罚后
男子竟酒驾找交警“打商量”
罚款2000元 行政拘留10日

为提高庭审效率，明确审判重点，通川
区法院受理此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8月
28日召开庭前会议，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证
据交换，并明确双方争议焦点。

上午9时30分，该案正式开庭，由通川区
人民法院分管副院长担任审判长，行政庭正、
副庭长与 4 名人民陪审员共同组成 7 人合议
庭审理，充分保障司法民主。大竹县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大竹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均到庭
参与庭审。

大竹县人民检察院查明，自 2010 年 5 月
起，谭某、杨某夫妇先后与大竹县乌木镇堡子
村 10 组、12 组村民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流转合同》，租用集体土地共计73.5亩。按
照《大竹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该地块位于中心城区有条件建设区范
围，规划用途为农用地。2011年4月28日，杨
某投资成立大竹县绿水竹农家乐店，并在未
办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审批手续的情况
下，擅自在租用土地上建造房屋、茶座、游泳
池，从事住宿、休闲、娱乐等经营活动。

大竹县人民检察院调查发现，大竹县自
然资源局未依法履职，未对大竹县绿水竹农
家乐店未经批准非法占地行为作出处理，造
成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处于受损害，符
合公益诉讼受理范围。

2017年10月10日，大竹县人民检察院依
法履行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向大竹县自然资
源局（原大竹县国土资源局）发出检察建议
书，督促该局依法履行职责，责令大竹县绿水
竹农家乐店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
建的宾馆、茶座、游泳池、会议室和其他配套
设施，并将土地恢复原状。

此后，大竹县自然资源局 2017 年 11 月 6
日作出错误行政处罚决定，并于 2018 年 6 月
28 日撤销该决定，但未及时予以纠正。2019
年 4 月 11 日，大竹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向通川
区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法院责令被
告大竹县自然资源局对大竹县绿水竹农家乐

店未经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行为履行法定职
责。大竹县人民检察院起诉后，鉴于大竹县
自然资源局于 2019 年 4 月 24 日作出新的行
政处罚决定，于 2019年 7月 26日变更诉讼请
求为：确认被告大竹县自然资源局怠于履行
对大竹县绿水竹农家乐非法占地的监管职责
违法。

在法庭调查阶段，公益诉讼起诉人和被
告先后运用PPT示证方式，展示了涉案书证、
现场勘察照片、视频资料等证据，并充分发表
质证意见。庭审过程中，公益诉讼起诉人与
被告主要围绕大竹县自然资源局是否存在怠
于履行土地监管法定职责行为进行了举证质
证和法庭辩论。公益诉讼起诉人阐明了对被
告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相关法律依据，出示
了由于被告怠于履行土地监管职责致使国家
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受损的证据资料，
对诉讼的事实理由进行了充分论证。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被告作为土地
行政主管部门，具有对土地资源的保护和土
地用途管制的职责，且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
法规的行为具有监督检查的法定职责，但本
案中，被告却以大竹县绿水竹农家乐店系招
商引资项目，而对其未经批准占用农用地修
建房屋及附属设施等违法行为不予制止长达
数年，显属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公益诉讼
起诉人向被告发出检察建议书后，虽然被告
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但在发
现该处罚决定认定面积错误而予以撤销后，
并未按照法律规定期限及时立案调查并作出
处理决定，至公益诉讼起诉人向法院提起行
政公益诉讼时，案涉土地资源仍未得到恢复，
持续处于受侵害状态，被告的行为显属怠于
履行法定职责。

法庭当庭作出口头判决：确认被告大竹
县自然资源局对大竹县绿水竹农家乐店非法
占地行为怠于履行监管职责违法。

□郑滨 本报记者 闫军 李天戈

我市首例行政公益诉讼案宣判
对非法占地监管不力 大竹自然资源局违法

9月9日，由公益诉讼起诉人大竹县人民检察院诉被告
大竹县自然资源局不履行土地监管法定职责一案在通川区
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通川区人民法院审理后当庭宣判：
判决确认被告大竹县自然资源局对大竹县绿水竹农家乐店
非法占地行为怠于履行监管职责违法。这也是我市首例行
政公益诉讼案件。


